
高等学校教学类档案工作规范

1.引言

1.1 为了加强教学类档案(以下简称教学档案)工作，充分发挥

教学档案在学校教育管理，教学活动，教学研究等各项工作中的作用，

提高教学档案的质量和科学管理水平，逐步实现教学档案工作的标准

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并为今后考核教学档案工作提供依据，特制订

本规范。

1.2 本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务院批准的《科

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 (87) 教办字 016 号

文件、《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高

校实际拟订。

2.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教学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归档范围的确定，文件

材料的部门立卷和归档流程，教学档案的管理，开发利用的主要内容

和方法，各级岗位责任制，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二级类目代号简

表以及表格、装具的规格式样等。

3.引用标准

GB 3792.5 一 85 《档案著录规则》

《文书档案案卷质量标准》

GB 9705—88 《文书档案案卷格式》

GB/T 11822—89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4.教学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4.1 凡在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

值的文字、图表、声像载体材料均属教学档案。

4.2 教学档案是衡量院校教学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

志之一，是高等学校档案的主体、核心和重点。

4.3 教学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完整、准确、系统和安

全，便于开发利用。规模大的学校，对教学档案中的少数不属永久保

存的类目，如本科生毕业论文，实习报告等可由系保存，学校档案部

门只按一定的比例择优接收。

4.4 教学档案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实行“三纳入”、

“四同步”，即纳入教学计划、规划，纳入教学管理制度，纳入各级

管理人员岗位责任，作为考核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标准之一。下达

教学任务与提出教学文件材料的归档要求同步；检查教学工作与检查

教学文件材料形成积累情况同步；评审、鉴定教学质量、教材、毕业

论文、优秀教学成果与审查、验收档案材料同步；毕业分配、上报评

审材料、教师考核晋升与档案部门出具归档证明同步。

4.5 各教学管理和教学业务部门应明确一名分管档案工作的

负责人和配备相应专(兼)职档案干部，统一管理本部门、本系统的教

学文件材料，并按期向学校档案部门办理移交。

4.6 努力实现教学档案工作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分散

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转变，手工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转变，逐步参与教

学管理，成为教学管理和教改的参谋部门，成为教学业务工作的信息

咨询部门之一。



4.7 逐步建立教学档案数据库，并纳入全校信息系统统一管理

和开发利用。

4.8 要把教学档案工作列入本校教育发展计划，在经费、库房、

设备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保证，每年从教学经费中给予教学档案工

作适当资助。

5．教学档案归档范围的确定

5.1 确定的原则

5.1.1 归档的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

料，必须对学校和社会当前与长远具有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

5.1.2 归档的教学文件材料，必须反映教学管理、教学实践活

动的全过程，保证完整、准确、系统。

5.1.3 归档的教学文件材料，必须遵循其自然形成规律，保持

有机联系，符合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活动的成套性特点。

5.2 归档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5.2.1 归档的主要内容包括综合管理、学科与实验室建设、招

生、学籍管理、课堂教学与实践、学位工作、毕业生工作、教材等方

面，具体范围见附件一。

5.2.2 归档的重点是本校在教学工作，特别是教学实践各个环

节活动中形成的不同载体的文件材料。

5.3 不归档的文件材料

5.3.1 上级有关教学的普发的(非专指高校)、不办的文件；

5.3.2 上级有关教学的未定稿的文件；



5.3.3 重份文件；

5.3.4 无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临时性文件；

5.3.5 非隶属单位抄送的不需办理、也无参考价值的文件；

5.3.6 校内其他单位发来的文件；

5.3.7 与校外单位交换来的材料；

以上不归档材料如认为必要，也可自行作资料暂存。

6．教学文件材料的部门立卷与归档流程

6.1 形成与积累

6.1.1 每年新学年开始后，由分管档案工作的校(院)长向各

系、处部署新学年工作时，同时向系(处)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布置

形成积累教学文件材料的任务。

6.1.2 教务部门会同档案部门向各系(处)发放各种教学文件

材料表格，学籍登记表(卡)，积累用卷宗(袋)等。

6.1.3 系(处)兼职档案员按文件材料分类表分别积累教学文

件材料，并定期进行整理。

6.1.4 档案馆(室)随时了解、督促、检查、指导专(兼)职档案

员做好文件材料的积累工作。

6.1.5 归档的教学文件材料必须字迹工整，格式统一，签字手

续完备。

6.1.6 教学档案管理文件一般归档一份，重要的教学文件(研

究生论文、专著、优秀教材等)除原稿外，各校根据实际情况，酌加

副本。



6.2 整理组卷

6.2.1 坚持由教学文件材料形成部门立卷归档的原则，由各系

所或教学管理部门的专(兼)职档案员负责将积累的文件材料向档案

部门归档。

6.2.2 根据教学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其有机联系和便于

利用查考的原则进行组卷。原则上相同内容的文件材料组成一卷便于

利用，同一内容的文件材料数量多时可分别组成若干卷，每卷不超过

200 页。也可以根据文件材料的内在联系，对问题单一，文件较少者

按不同内容分别组成薄卷。

6.2.3 在不影响卷内文件自然形成规律和有机联系的前提下，

同一内容的卷内文件可按永久、长期、短期顺序排列。

6.2.4 卷内密不可分的文件材料按正件在前、附件在后；印件

在前，定稿在后；批复在前，请示在后的要求排列。

6.2.5 卷内材料一律拆掉金属物，分别用线装订，对破损的文

件材料应进行修补。

6.2.6 凡是文件材料未注明标题的应加制封面，注明题名、责

任者、时间。

6.2.7 各种材料大小均为 16开，图件按此规格叠成手风琴式，

图名、图签折在外面。

6.2.8 文中密不可分的插图、照片应贴入文字材料内；附图册、

表册、照片应贴上标签，填写件号及档号附在文字材料之后共同组成

保管单位。其他载体材料可专柜保管，但需填写与文字材料卷一致的



档号。

6.2.9 透明图纸用缝纫机打图边，并贴上标签，填写张号及与

文字报告一致的档号。

6.2.10 按顺序编排页号，无论单面或双面只要有书写文字，

均应一面编写一个页号，页号位置在非装订线一侧的下角。不装订的

以件为单位者，应在右上角加盖有单位名称、档号、件号的戳记，并

逐项填写。

6.2.11 填写卷内目录及备考表。

6.2.12 凡教师业务档案中规定的内容已分别归入其他类档案

的，如专著、论文已归入出版类，科研成果已归入科研类，应在卷内

目录中注明相应类目的档号。

6.2.13 文件形成部门提出每个案卷的密级并会同档案馆(室)

确定。

6.2.14 填写案卷封面各栏目，标题要简短、准确。

6.3 归档验收

6.3.1 由归档人员填写归档说明书，说明书放在第一卷卷内

目录之前。

6.3.2 移交档案时交接双方必须当面检查验收，检查文件材

料是否完整、齐全、排列、书写是否符合要求，标题是否确切，凡不

符合规定要求者，接收人应拒绝接收，并限期改正补交。

6.3.3 移交时填写移交目录。移交目录一式两份，双方各执

一份。



6.3.4 教学综合管理文件次年 6 月底前归档，其他各类材料

完成一个培养周期(即一届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当年寒假前一次性归

档。

7.教学档案的管理

7.1 分类编号

7.1.1 按《中国档案分类法——教育档案分类表》进行分类

标引，给出检索分类号。

7.1.2 根据教学档案的内容和特点，编制用于组成档号的二

级类目代号简表。

7.1.3 教学类档案档号 = 年度号 ＋ 教学档案分类号 ＋

案卷号

模式如下:

l9×× — JX00 — l～n（略）

案卷号按最下位类目流水。

属于教学管理内容的采用自然年度。其余可采用教学年度。涉及

学籍间题的，可采用入学时的年度（“级”）。

7.2 编目

7.2.1 每卷档案脊背上填写档号，也可另行贴上注有档号的标

签，标签下沿的位置距离底边 40毫米处。

7.2.2 按照 GB 3972.5—85《档案著录规则》，编制教学类档

案案卷级、文件级著录卡，作为手工检索卡和计算机采集卡使用。

7.2.3 登录教学档案目录，按档号顺序，以案卷为对象填写。



7.2.4 编制各种分类目录和专题目录，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打

印汇编出版。

7.2.5 有条件的单位将编制的教学档案数据输入计算机数据

库，逐步实现与本系统的信息库联网。

7.3 排架、保管

7.3.1 按档号顺序排架。

7.3.2 保管要求按《高等学校档案部门业务建设规范》第 9条

执行。

7.3.3 与文件材料配套的特殊载体记录的教学档案，按《声像

载体档案工作规范》有关条款处理。

7.4 鉴定和销毁

按《高等学校档案部门业务建设规范》第 10条执行。

7.5 统计

按《高等学校档案部门业务建设规范》第 10条执行。

7.6 档案的补充与修改

7.6.1 各系、处随时将收集到的教学文件材料经整理后向档案

馆(室)补充归档，档案馆(室)负责教学档案的人员应及时将补充材料

插入卷内相应的位置，并在卷内目录、账本上补充填写。

7.6.2 凡已归档的文件材料需要修改时，必须经所在部门主管

领导批准；未经批准，不得修改任何文件材料。

8.教学档案的开发利用

8.1 借阅



按《高等学校档案部门业务建设规范》第 11条执行。

8.2 咨询服务、报道交流

8.2.1 指导利用者查找、利用档案，解答有关问题；

8.2.2 根据本校教学需要，开展定题跟踪服务；

8.2.3 定期编制书本式目录，发本单位各部门使用，并有选择

地进行外部交流；

8.3 编辑各种形式的参考资料，如数据汇编、专题文摘、文件

汇编、论文汇编、信息交流等，为领导和师生服务。

8.4 注意收集登记利用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将实例

汇集成册，印发宣传。

8.5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复印、计算机检索、打印服务。

9.教学档案工作岗位责任制

9.1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的职责

9.1.1 组织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有关档案工

作的方针、政策，把教学档案工作列入本校工作计划，在经费、用房、

设备、人员配备及档案干部的各种待遇等方面提供条件。

9.1.2 定期检查和研究教学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9.2 教学管理部门领导的职责

9.2.1 制订和健全有关管理制度，切实做到把教学档案全面纳

入教学管理之中，并监督各部门执行。

9.2.2 加强与学校档案部门联系，共同做好业务指导和监督检

查工作，保证教学档案质量。



9.2.3 对本部门管理干部和专(兼)职教学档案员提出具体要

求，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9.3 学校档案部门职责

9.3.1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规，制订本校教学档案工作各项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

9.3.2 督促、指导和检查全校教学档案工作，验收各部门移交

的教学档案。

9.3.3 按照《教学类档案工作规范》要求做好教学档案的各项

业务工作。

9.3.4 努力开发教学档案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

9.3.5 积极开展教学档案理论研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不断

提高工作质量。

9.3.6 组织全校专(兼)职教学档案员的业务学习，经验交流。

9.4 各部门专(兼)职教学档案干部职责。

9.4.1 做好本单位教学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工作。

9.4.2 将收集、积累的文件材料整理组卷装订，做到组卷合理，

编目清楚，标题准确，装订整齐，并及时向学校档案馆(室)移交。

9.4.3 做好存放在本单位的教学档案的组卷、分类、编目、登

记、保管、利用等工作。

9.5 教研室主任的职责

9.5.1 负责收集教研室的典型教案，集体备课记录、试题、试

卷等向所在部门专(兼)职档案员移交。



9.5.2 督促教师向学校档案部门归档移交各种业务档案。

附件一 高等学校教学类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略）

附件二 高等学校教学类档案二级类目代号简表

JX

11 综合

学生运动会、教学评估、优秀教学评奖材料入此

12 学科与实验室建设

专业设置入此

13 招生

14 学籍管理

学生奖惩材料入此

15 课堂教学与教学实践

16 学位工作

17 毕业生工作

毕业生信息反馈工作入此

18 教材

注:此大类也可以划分为如下二级类目

JX

11 综合

12 研究生教育

13 全日制本、专科教育



14 成人教育


